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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46號 委員 提案第 28822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鑑於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

一項第六款所定「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使受判

決人若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確定判決中存有自首、未遂及

其他得減刑事由認定的錯誤，若係同一罪名之應減輕其刑的

規定，則因與法條文字不符，即無適用餘地。為使受判決人

得就量刑有所違誤的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救濟，爰提出「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說明： 

一、第一項第六款之「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實務見解認為僅限於受判決人所應受

判決的罪名是否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的罪名，若係同一罪名之應減輕其刑的規定，則因與

法條文字不符，即無適用餘地，此有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抗字第 104 號刑事裁定，以及最

高法院 70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稽。 

二、承上，受判決人若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確定判決中存有自首、未遂及其他得減刑事由認

定的錯誤，（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犯第一項之罪，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

人者，減輕其刑；取贖後而釋放被害人者，得減輕其刑。」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

規定：「Ⅰ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Ⅱ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減輕其刑。Ⅲ被告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四條之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惟受限於現行法及實務見解，因不涉改變罪名認定，而無法聲請再審。爰修正第一項

第六款，使受判決人得就量刑有所違誤的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救濟。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張其祿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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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百二十條 有罪之判決確

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

再審： 

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

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 

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

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

者。 

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

明其係被誣告者。 

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

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

定裁判變更者。 

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

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

，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

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

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

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

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

決者。 

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

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

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

刑、減刑或輕於原判決所

認罪名之判決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

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

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

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

為限，得聲請再審。 

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

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

第四百二十條 有罪之判決確

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

再審： 

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

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 

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

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

者。 

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

明其係被誣告者。 

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

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

定裁判變更者。 

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

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

，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

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

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

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

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

決者。 

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

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

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

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

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

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

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

為限，得聲請再審。 

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

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

一、第一項第六款之「輕於原

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實務見解認為僅限於受判決

人所應受判決的罪名是否輕

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的罪名，

若係同一罪名之應減輕其刑

的規定，則因與法條文字不

符，即無適用餘地，此有最

高法院 111 年度台抗字第

104 號刑事裁定，以及最高

法院 70 年度第 7 次刑事庭

會議決議可稽。 

二、承上，受判決人若有新事

實或新證據足認確定判決中

存有自首、未遂及其他得減

刑事由認定的錯誤，（如刑

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

定：「犯第一項之罪，未經

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減輕

其刑；取贖後而釋放被害人

者，得減輕其刑。」或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規定

：「Ⅰ犯第四條至第八條、

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

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Ⅱ犯第四條至第八條

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減輕其刑。Ⅲ被告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第四條之

運輸毒品罪，且情節輕微者

，得減輕其刑。」）惟受限

於現行法及實務見解，因不

涉改變罪名認定，而無法聲

請再審。爰修正第一項第六

款，使受判決人得就量刑有

所違誤的確定判決提起再審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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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

立之事實、證據。 

，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

立之事實、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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